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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科

社會權利

第二十四條

教育

˙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利，包括幼兒、小學及中學教

　育、高等教育、職業培訓、成人教育及終生學習 

　等權利；

˙按各人需要提供學習手語、盲文及其他輔助和替

　代性的交流方式，以及定向和行動技能的機會。

第二十五條

健康

˙獲提供其他人享有的，在範圍、質量和標準方面

　相同的免費或費用較低的醫療保健服務；

˙獲提供殘疾特需的醫療衛生服務，包括提供早期

　診斷和旨在減輕殘疾和預防殘疾惡化的服務；

˙獲提供不受歧視的醫療保險和人壽保險。

文化權利

第三十條

參與文化生活、娛樂、休閒和體育活動

˙可進出所有文化表演或文化服務場所；

˙組織和參與各種文化、娛樂和體育活動。

其他權利

第九條

無障礙

˙獲提供無障礙環境，包括無障礙的建築物、道路、

　交通工具和其他室內設施。

˙獲提供無障礙信息、通信和其他服務，包括電子

　服務和應急服務。

第十條

生命權

˙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生命權利。

第十四條

自由和人身安全

˙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自由和人身安全的

　權利；

˙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。

第十七條

保護人身完整性

˙殘疾人士的身心完整性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

　應獲得尊重。

第二十八條

適足的生活水平和社會保護

˙獲得適當和足夠的生活水平，包括合適和充足的

　食物、衣物或住房等；

˙有權在不受基於殘疾的歧視的情況下享有社會保

　護，包括獲得適當和價格低廉的服務和用具、減

　貧方案、公共住房方案、退休福利和退休方案。

第二十條 

個人行動能力

˙能按自己選擇的方式和時間，以廉價費用享有行

　動能力；

˙可獲優質的助行器具、用品和輔助技術。

上述內容撮錄自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，《公約》全文可瀏覽

社會工作局網頁 http://www.ias.gov.mo



　　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自2008年

8月31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，包

括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。

　　根據上述《公約》，殘疾人士是

指包括肢體、精神、智力或感官有長

期損傷的人。

宗旨

　　促進、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士享有

一切人權和基本自由，在獲得尊重和不受

歧視的前提下，與其他人平等地參與及融

入社會。

主要原則

˙尊重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，包括自由作
　出自己的選擇，以及個人的自立；
˙不歧視；
˙充分和切實地參與和融入社會；尊重差
　異，接受殘疾人士是人的多樣性的一部
　分和人類的一份子；
˙機會均等；
˙無障礙；
˙男女平等；
˙尊重殘疾兒童逐漸發展的能力並尊重殘
　疾兒童保持其身份特性的權利。

權利

　　殘疾人士享有公民、政治、經濟、社
會、文化和其他權利，主要包括：

公民權利

第五條

平等和不受歧視

˙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，殘疾人士應不受任何歧視，

　享有法律給予的權益和保護。

第二十一條

表達意見的自由和獲得信息的機會

˙有權以各種交流形式自由發表意見和接受信息。

第二十二條

尊重隱私

˙家庭、住宅、通信、個人、健康或康復等資料均

　受保護及不被公開；

˙榮譽和名譽免受侵犯。

政治權利

第十八條

遷徙自由和國籍

˙有權獲得和改變國籍；

˙取得國籍證件和其他身份證明文件；

˙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，可以自由離開或進入任何

　國家。

第二十九條

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

˙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和機會；

˙透過其自由選擇的代表，參與政治和公共活動；

˙可參加政黨的活動和管理；

˙可建立和加入殘疾人士組織，在國際、全國、地

　區和地方各級代表殘疾人士。

經濟權利

第二十七條

工作和就業

˙可自由選擇和接受工作，且不得被奴役或被強制

　勞動；

˙與其他人享有同等機會和同工同酬的權利；

˙有權獲得各類職業介紹服務、職業培訓和進修培

　訓。

第十二條

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

˙在生活的各方面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法律

　權利能力；

˙享有平等權利擁有或繼承財產，掌管自己的財務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、抵押貸款和其他形式

的金融信貸；

˙應當確保殘疾人的財產不被任意剝奪。

第二十三條

尊重家居和家庭

˙有結婚和建立家庭的自由；可自由決定生育和子

　女人數等事宜。

第十九條

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

˙有權選擇居所、選擇在何處和與何人一起生活；

˙獲得各種社區支援服務，包括必要的個人援助；

˙享用為公眾提供的社區服務和設施。


